
- 1 -

瑞住建发〔2020〕109 号

瑞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瑞安市发展和改革局
关于 2020 年建设工程项目标后履约联合检查

结果的通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打击招投标领域重大违法行为，推进工程建设领域扫黑除

恶行动，更好地促进我市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，加强建设工程合

同管理，规范合同当事人的市场行为，营造更优的社会环境和营

商环境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》

（国发〔2019〕18 号）《关于印发 2020 年全省招投标领域违法

文件瑞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瑞 安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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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浙发改公管〔2020〕152 号）

和《关于进一步深化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改革创新的通知》（办字

〔2019〕80 号）等文件规定，2020 年 7 月 1 日至 3 日，由市发

改局、市住建局和市纪委市监委驻市发改局纪检监察组等部门人

员组成的检查组，通过现场踏勘、查阅资料、听取汇报等方式对

我市政府投资的瑞安市湖岭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提升（二期）

EPC 工程、瑞安市桐浦镇中心幼儿园建设工程、瑞安市滨江三期

F 地块旧城改造工程（二期工程）、瑞安市东山街道莘阳大道（烟

墩山路至瑞光大道段）道路工程等 10 个项目的标后履约情况进

行了联合检查，现将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总体情况

从此次检查情况来看，参建各方责任主体积极落实有关法律

法规，对标后管理工作较为重视。项目业主按规定对项目实施公

开招标，部分项目通过评定分离方式确定中标单位，没有发现将

工程肢解发包或违反规定指定分包单位的行为。施工单位在项目

中标后，均能依法依与项目业主签订书面合同；合同的标的、价

款、质量、履行期限等主要条款与中标通知书及中标人的投标文

件的实质内容一致。施工单位基本能够按照投标文件承诺安排机

械设备进场施工。大部分项目能够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，按

照投标文件中的施工总进度计划表进行施工，工程量无出现重大

变更。监理单位基本能够及时签署施工单位的工程施工月报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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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主体责任意识不强。项目业主作为建设工程第一责任

人，应对建设项目负总责，切实履行项目标后管理职责，但检查

中发现部分项目业主在招标结束后对项目现场管理不够主动深

入，政策处理工作滞后，标后管理制度缺乏，对建设项目整体掌

控不够。个别工程项目前期资金不到位，未按照合同按期支付工

程款。

（二）施工、监理人员到位率不高。部分项目现场管理班子

人员与投标承诺不一致，没有按照投标文件的承诺到位。个别工

程项目存在转包、挂靠嫌疑。

（三）现场考勤制度不规范。部分项目业主没有督促施工单

位建立有效的现场考勤制度，已建立的考勤制度执行不规范，部

分人员请休假未到监理处审核备案，部分考勤台账资料作假。

（四）监理单位履职不到位。现场监理人员对工程了解不深，

监理制度不健全，未充分发挥监理协调各方关系的作用。个别项

目总监不到岗、履职不到位，违规超数量兼带项目。

（五）质量安全措施不到位。部分工程施工现场管理混乱，

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，施工作业不规范，存在着施工质

量安全隐患。网络计划图和施工总进度计划表制订不规范，不切

合实际。

（六）农民工工资支付不规范。实名管理、分账管理、银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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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发等防欠薪制度落实不到位。农民工工资支付不规范，农民工

考勤资料未上传智慧平台。

三、处理结果

依据检查结果，对标后履约好的瑞安市滨江三期 F 地块旧城

改造工程（二期工程）、瑞安市第五人民医院改扩建工程等项目

的相关参建单位，予以通报表扬。对检查中发现存在问题的瑞安

市湖岭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提升（二期）EPC 工程的相关责任

单位，予以通报批评。对有违规行为的浙江利诚建设工程有限公

司、同舟国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等 7 个单位和个人，根据《浙江

省建筑市场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》规定，给予记录建筑市场不

良信息。现公布如下（公示期自发文之日起计算）：
序

号
项目名称 责任单位 事实情况

处理

结果

1

瑞安市滨江三

期 F 地块旧城

改造工程（二

期工程）

业主单位：瑞安市旧城改造发展公司

施工单位：瑞安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项目经理：仇方形

监理单位：温州华邦工程项目管理有限

公司

项目总监：杜启健

管理规范到位，

整体比较好。

通报

表扬

2
瑞安市第五人

民医院改扩建

工程

业主单位：瑞安市第五人民医院、瑞安

市政府投资工程建设中心

施工单位：温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
项目经理：林孝付

监理单位：浙江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

项目总监：丁涛

管理规范到位，

整体比较好。

通报

表扬

3
瑞安市锦湖街

道花周路道路

工程

业主单位：瑞安安阳中心城区开发建设

中心

施工单位：浙江名博建设有限公司

项目经理：杨学良

施工单位管理

比较规范，整体

比较好。

通报

表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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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项目名称 责任单位 事实情况

处理

结果

1

瑞安市湖岭镇

小城镇环境综

合 整 治 提 升

(二期）EPC 工

程

业主单位：湖岭镇人民政府

总包单位：温州同邦建筑设计有限公司

项目负责人：孙志国

施工单位：浙江交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监理单位：浙江新中环建筑设计有限公

司

项目总监：吴岳者

现场管理制度

缺失，合同签订

不规范；资金不

到位，未按照合

同按期支付工

程款；农民工六

项制度执行不

到位。

通报

批评

序

号
基础信息 违法违规事实 认定依据

公示

期限

1

企业名称：浙江利诚建

设工程有限公司

法人代表: 李阳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
9133110067388543X5

在瑞安市南滨街道林垟区块截

污纳管提升工程中施工合同履

约不力，管理人员履职不到位。

农民工六项制度落实不到位。

《浙江省建

筑市场公共

信用信息管

理办法》

18 个月

2

企业名称：同舟国际工

程管理有限公司

法人代表: 房益波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
91330282783155868K

在瑞安市东山街道莘阳大道

（烟墩山路至瑞光大道段）道

路工程中监理合同履约不力，

管理混乱，总监违规兼带项目。

《浙江省建

筑市场公共

信用信息管

理办法》

18 个月

3

姓名：王晶波

身份证号：

210902196306214510
执业资格：注册监理工

程师

证书编号：00339586

在瑞安市东山街道莘阳大道

（烟墩山路至瑞光大道段）道

路工程中担任项目总监，履职

不到位，总监违规兼带项目。

《浙江省建

筑市场公共

信用信息管

理办法》

18 个月

4

企业名称：浙江昶兴建

设有限公司

法人代表: 曹丽飞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
91330381060586146W

在瑞安市桐浦镇中心幼儿园建

设工程中施工合同履约不力，

存在较大质量、安全隐患。

《浙江省建

筑市场公共

信用信息管

理办法》

6 个月

5

姓名：白雪丽

身份证号：

152326198612103088
执业资格：建筑工程二

级建造师

注册编号：浙 2331312
82711

在瑞安市桐浦镇中心幼儿园建

设工程中担任项目经理，履职

不到位，履行质量安全责任落

实不到位。

《浙江省建

筑市场公共

信用信息管

理办法》

6 个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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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基础信息 违法违规事实 认定依据

公示

期限

6

企业名称：浙江天律工

程管理有限公司

法人代表: 吴金松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
91330402770726895N

在瑞安市桐浦镇中心幼儿园建

设工程中监理合同履约不力，

存在较大质量、安全隐患。

《浙江省建

筑市场公共

信用信息管

理办法》

6 个月

7
姓名：林明德

身份证号：

330381199301176512

在瑞安市桐浦镇中心幼儿园建

设工程中担任安装专监，履职

不到位。

《浙江省建

筑市场公共

信用信息管

理办法》

6 个月

四、下步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现场管理。项目业主要加强对现场项目部人员的

管理，严格控制人员变更，项目经理、项目总监和技术负责人变

更要严格执行《关于进一步深化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改革创新的通

知》（办字〔2019〕80 号）等文件；减化工程款支付手续，确

保按照合同按期支付。相关单位要做足做实工程前期工作，确保

工程招投标后能如期开工，保质保量顺利推进。

（二）完善考勤制度。项目业主要加强对施工、监理单位人

员的考核管理，建立健全工地现场考勤制度，将施工、监理项目

部人员的到位率作为合同履行的重要内容之一，严格落实责任追

究制。

（三）加强监督指导。项目业主要做实小城镇整治、农村污

水处理、截污纳管之类工程项目的前期设计控制，注重施工现场

管理，不具有专业管理队伍的，探索管理服务外包模式，达到专

业人做专业事的效果。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要加强督查、指导工作，

促进工程建设顺利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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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0 年 7 月 13 日印发


